
 

 

 

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（以下简称“双

方”）表示，通过双方共同努力，中俄投资合作取得了前所未

有的成果。在两国经济增长和经济高度互补的基础上，双边

投资合作将持续发展。 

确保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中俄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为此，两国通过建立政府间合作机制，提供更为高效便捷的

保障体系，推动两国贸易发展，促进双边投资及生产合作。

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支持下，当前中俄投资合作的规模和质

量均快速增长，但与双边贸易额相比合作规模不大，仍处在

起步阶段。 

双方认为，应根据两国投资政策和最惠国待遇原则，在

重点领域加强双边投资合作，不断提高其水平和质量。 

双方鼓励和欢迎两国企业根据各自国内现行法律在中俄

两国开展投资合作。 

第一条  发展中俄投资合作的主要目的 

一、在中俄互补性强的经济领域，推动落实面向中、俄

及第三国市场的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和服务投资项目，在一些

资源、技术和能力方面取长补短。 

二、在俄联邦境内建立对俄罗斯原材料深加工的企业。 

三、弥补各自企业在生产链中的不足，提高其国际竞争

力。 

四、开展可加快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。 

1 



 

五、为当地人民创造就业机会，使其掌握新的专业技能，

提高熟练程度。 

第二条  中俄投资合作的原则 

一、根据中俄两国相关法律规定、2006 年 11 月 9 日签

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鼓励和相

互保护投资的协定》及中俄双方均参加的其他国际条约，本

着平等合作、互利共赢的原则，最大限度向对方开放投资市

场。 

二、为中俄投资者提供透明的法律基础、制度环境和投

资条件。 

三、减少中俄两国各自对另一方投资者的行政壁垒。 

第三条  促进中俄投资合作的机制 

利用中俄投资促进会议和中俄经贸合作分委会投资合作

常设工作小组机制，开展促进中俄投资合作的工作。包括： 

一、认真研究双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建议。 

二、定期就双方投资政策及符合双边投资合作优先方向

和标准的具体投资项目进行信息交流与商讨，并有针对性地

促进这些项目的执行。 

三、积极推动双方政府部门采取有效措施，落实中俄投

资合作的重点项目。 

四、鼓励合法中介机构深入研究双方市场和投资环境，

为一方在另一方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，培养法律专家、中俄

文翻译和商务人才。 

根据双方现行法律的要求，向实施投资项目的中国和俄

罗斯人员发放劳动许可。 

第四条  中国在俄罗斯的优先投资领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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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迎符合俄罗斯政府外商投资政策和现行国家发展规划

的中国企业来俄投资。 

根据两国法律规定和最惠国待遇的原则，双方认为，中

方应对俄产品深加工、逐步深化生产环节、提高国际市场竞

争力方面优先投资，支持并积极配合中方在下列优先方向开

展对俄投资合作： 

一、机械制造业 

（一）双方认为，中方对俄机械制造业投资的优先领域

为生产包装设备、木材加工设备、集装箱和铁路运输工具、

仪器、机组及配套设备、建筑和农业机械、汽车制造业、航

空制造业、机电和电子设备。双方将支持建立有竞争力的世

界级产品生产项目，与俄罗斯零部件供应商积极合作，创造

更多工作岗位。 

（二）在中俄民航合作分委会工作框架内，为吸引相互

投资，双方有关职能部门支持实施联合生产大型客机、货机

和航空发动机的项目。 

（三）推动对生产线、机床及其他俄企业不生产的设备

生产、安装、调试和服务项目的投资。 

（四）加强林业机械制造领域的合作，发展生产现代木

材深加工设备的投资项目。 

（五）就保障双方相互承认产品认证结果开展工作。 

二、建筑材料生产 

在俄罗斯有需求的地区生产建筑材料（水泥、砖、浮法

玻璃等）。 

三、轻工业 

发展在俄推广先进技术、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投资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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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聚氨酯、己内酰胺、粘胶浆泊等化纤原料，造纸、家电、

皮革制品等轻工产品，以及中国投资者参与俄纺织和亚麻生

产的升级改造。 

四、运输与物流 

为促进对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和跨境运输通道的投资，

鼓励双方相关机构在扩大运输能力方面开展如下合作： 

（一）提高铁路基础设施的通行能力，包括“窄轨”和

“宽轨”。 

（二）根据双方协议，在边境口岸和运输干线沿线城市

建设货运中转站、集装箱装卸场和物流基地。 

（三）按照政府－企业合作模式和俄联邦政府与中方投

资者签订的租让协定，在建设港口设施、物流中转站、桥梁

及其他运输基础设施方面开展投资合作，以满足中俄贸易和

国际运输不断增长的需求。 

（四）为满足俄石油、化工、轻工、木材加工及机械制

造业的运输需求，推进生产和使用集装箱、新型运输工具的

投资项目。 

五、农业 

（一）开展农业科技合作领域的投资项目，包括改良经

济作物、生产饲料、改良土壤、生产有机肥、保护环境等。 

（二）利用现代农业设备，建立农业合作园区，种植粮

食及其他农作物（大豆、油料、谷类、蔬菜、水果等），发展

畜牧业，生产肉、奶，重点生产无公害产品，满足中俄两国

和其他国家的市场需求。 

六、建筑业 

（一）就建筑业吸引外资和实施工业建设项目交流经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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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通过完善市场竞争环境和投资环境，探索共同开

拓其他国家市场的途径，加强建筑领域的投资合作，促进中

俄两国建筑业的发展。 

(三)在俄中资企业负责筹集资金、提供技术和设备。俄

方将与地方政府部门保持协调，通过理顺工程设计文件和施

工流程保证履行法律义务。 

七、信息技术与电信业 

（一）促进卫星通信和移动通信领域的合作。 

（二）根据双边和国际通信业务需求的增长，联合投资

改造或新建中俄两国间的通信线路。 

（三）开展信息服务方面的双边合作，促进对俄服务外

包和软件开发方面的合作。 

八、银行和保险业 

（一）推动中俄两国银行参与各领域大型投资项目的财

团贷款并提供担保。 

（二）在项目投资、保险及再保险领域开展投资合作。 

（三）支持合资项目在采购机械设备时使用中俄两国银

行和保险公司提供的贷款、担保和保险服务。 

（四）根据俄罗斯法律规定，支持中方银行、投资公司

和保险公司在俄开设分支机构。 

九、创新与应用科学开发 

（一）促进实施中俄政府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科技合作

分委会框架内商定的科技合作项目。 

（二）在科学技术和工艺优先发展领域推动落实科研与

实验设计合作，包括：纳米系统、能源和节能、生命系统、

合理利用自然资源、信息和电信技术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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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立和发展现在俄罗斯优先发展的创新项目，包

括科技研发中心和中俄科技园。 

（四）推动建立并发展信息通信系统，以便于科技交流

参与者及时开展合作，对科技创新合作领域的信息进行收集、

翻译、整理与传播，举行研讨会、国际会议和视频对话；交

换专利发明的资料库；建立工业企业、公司和科学机构关于

科技和创新成果的资料查询库；建立高技术领域投资项目的

信息库以发展双边科技合作。 

（五）根据本领域的国际准则和法律实践，保证履行双

方的知识产权保护法。 

（六）交流在创新活动和科研成果推广方面的投资管理

经验。 

十、能源领域 

（一）继续拟订中俄能源长期合作规划（至 2020 年）。

为落实规划，应在双边层面上对投资额、运输能力和出口予

以系统性担保。 

（二）在与俄方石油企业进行股份合作的条件下，发展

中方对运输基础设施和石油开采项目的投资。 

（三）根据俄罗斯法律，在中方企业与俄方天然气生产

企业进行股份合作的条件下，推动实施天然气地质勘探、开

采和建设天然气液化厂的投资项目。 

（四）开展油气产品深加工的投资项目。 

（五）在中方企业与俄方天然气企业进行股份合作的条

件下，支持中方投资建设液化气储存和运输中转站，保障俄

产品出口。 

（六）鼓励中方企业在俄投资生产面向国际市场的能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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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电力设备。 

十一、煤炭工业 

中方公司参与开发俄境内的褐煤和焦煤。 

十二、化工业 

（一）推动建立和发展合资项目，生产现代化工和石化

深加工产品。 

（二）利用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特大型天然

气田的原料（主要是乙烷、丙烷），建立大型合资企业。 

（三）推动落实投资项目，以天然气为原料生产有机合

成产品。 

（四）发展生产各种塑料产品的投资项目。 

（五）推动联合生产医疗用品，包括疫苗和基因工程新

药。 

十三、林业 

（一）继续开展投资合作，吸引资金开发俄林业领域。 

（二）为中方重点投资项目创造良好条件，生产深加工

产品，对中国或其他国家出口，并为俄居民创造就业岗位。 

十四、采矿业 

实施开发俄矿产资源的投资项目，包括进行铁矿和多金

属矿的开采、选矿和深加工，以及根据俄联邦法律规定的条

件和方式在俄境内成立相应生产企业。 

十五、区域合作 

欢迎中方根据俄社会经济发展纲要确定的优先方向在俄

联邦主体进行投资。 

吸引中资的优先方向如下： 

（一）俄联邦主体优先发展的已经或正在形成产业集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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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领域。 

（二）投资建设包括生产家具、纸张及其他有前景的木

材深加工项目。 

（三）在现有口岸建立运输物流中心。 

（四）改善边境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，包括修建公路、

铁路和桥梁。 

（五）建设和改造中俄跨境高速通信线路； 

（六）建立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矿产资源进行开发和

深加工的企业。 

（七）筹备 2012 年 APEC 海参崴峰会和 2014 年索契冬奥

会需建设的项目； 

（八）在边境州区成立农产品生产、加工和贸易企业； 

（九）就经济特区问题开展信息交流与合作，重点是高

技术领域合作； 

（十）支持中方公司在与中国毗邻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

区建设电站和输电线，推动对华出口电力的投资项目。 

第五条  俄罗斯在中国的优先投资领域 

欢迎符合中国政府外商投资政策和现行国家发展规划的

俄罗斯企业在华投资。 

根据两国法律规定和最惠国待遇原则，双方认为，俄方

应对中方产品深加工、逐步深化生产环节、提高国际市场竞

争力方面优先投资，支持并积极配合俄方在下列优先方向开

展对华投资合作： 

一、机械制造业 

在中俄民航合作分委会框架内，为吸引俄方对华投资，

双方有关职能部门支持实施合作项目，研制和生产通用飞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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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型直升机、大型客货机和民用航空发动机。 

二、信息技术与通信业 

（一）促进在卫星通信和移动通信领域的应用和业务合

作。 

（二）根据中国法律，积极支持俄方投资发展中方信息

产业和相关服务，开展在华服务外包及软件开发领域的合作。 

（三）支持俄方在华开展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项目，鼓

励俄方企业与中方企业在基础元器件、电子材料和医疗电子

产品制造等对华优先领域进行投资合作。 

（四）推动中俄电子医疗领域的研究项目，包括利用该

领域共同研究成果，在亚洲国家举行重大国际性活动时确保

防疫和生物安全。 

（五）在两国政府和地方合作的框架内，支持出版介绍

中俄经济和法律释义的读物，开办中俄经济与投资信息查询

网站。 

（六）推动合法中介机构向双方投资者提供信息服务，

推动对中俄投资环境的研究。 

（七）根据双边和国际通信业务需求的增长，在遵守中

国法律的同时，合作投资改造或新建电信基础设施，包括中

俄直通的通信线路。 

三、银行、证券与保险业 

（一）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，支持俄方银行、投资公司

和保险公司在华开设分支机构。 

（二）促进中俄两国证券经营机构在证券投资领域开展

合作。 

四、创新与应用科学开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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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推动开发高新技术合作区。 

（二）投资成立科技研发中心。 

（三）遵守本领域国际准则和法律实践，保证执行双方

知识产权保护法。 

五、燃料能源业 

（一）推动俄方企业参与油田勘探和开发。 

（二）支持俄方企业参与在中国建设地下天然气库和销

售天然气。 

（三）支持中国核电站的建设和改造。 

（四）促进吸引俄方资金，成立中俄合资企业，生产和

使用用于中国核电站的设备。 

六、化工业 

（一）组织石油产品添加剂和建筑产品添加剂的销售，

以及提供相关技术服务。 

（二）支持俄方参与建立和经营管理石化产品销售网。 

七、林业 

促进在中国建立销售网，销售中俄合资企业在俄生产的

林产品。 

八、采矿业 

（一）实施开发中国矿产的投资项目，包括根据中国法

律和产业政策的要求，在中国开采和加工黑色金属和有色金

属。 

（二）支持冶金产品贸易。 

九、区域合作 

欢迎俄方在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优先领域对华

投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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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引俄资的优先方向如下： 

（一）向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区现有或正在建设的工业基

地投资。 

（二）参与建设和经营中国西北和东北等地区发电厂、

电网项目。 

（三）参与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，

实施新的工业项目。 

（四）在现有口岸建立运输物流中心。 

（五）就经济特区问题开展信息交流与合作，重点为高

技术领域的合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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